
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、国家环保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

发《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委员

会咨询工作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

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9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8E_AF_E5_c80_309515.htm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

会、国家环保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《国家环境咨询

委员会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咨询工作暂行规

定》的通知(环委〔2007〕1号)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国

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，总局机关各部门： 为

发挥专家决策咨询作用，提高科学决策水平，我局制定了《

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咨

询工作暂行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规定要求做好咨

询工作。 附件：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

学技术委员会咨询工作暂行规定 二○○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

件：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委员

会咨询工作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咨询委”）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（

以下简称“科技委”）咨询工作，保障咨询委和科技委工作

顺利开展，根据《国家环保总局工作规则》、《国家环境咨

询委员会章程》和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章程

》的有关要求，制定本规定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 第二条 

咨询委和科技委咨询会议（以下简称“咨询会议”）由主任

、副主任、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根据需要不定期召集并主持，

咨询委和科技委委员参加，必要时，可邀请有关领域专家出

席会议。 第三条 咨询会议的议题由咨询委和科技委主任确定



或批准。除由主任直接确定的议题外，其他议题的主办单位

应在提交咨询委或科技委咨询前10-15天以签报形式请示总局

主管领导同意后，报咨询委或科技委主任批准。 第四条 咨询

委咨询的事项包括： 1、国家环境保护战略； 2、国家环境保

护中长期发展规划； 3、重大环境保护工程； 4、重要环境保

护法律法规； 5、重要环境保护方针政策； 6、重要环境保护

技术措施； 7、环保总局委托的其他事项。 第五条 科技委咨

询的事项包括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